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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規 

※※※※※ 

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府行法字第 1140188008 號 

 

修正「苗栗縣民間機構參與重大公共建設減免地價稅房屋稅及契稅自治

條例」。 附修正「苗栗縣民間機構參與重大公共建設減免地價稅房屋稅

及契稅自治條例」。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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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府行法字第 1140188011 號 

 

修正「苗栗縣私有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文化景觀減徵地價

稅及房屋稅自治條例」，名稱並修正為「苗栗縣聚落建築群史蹟文化景

觀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治條例」。附修正「苗栗縣聚落建築群史蹟文

化景觀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治條例」。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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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5 日 
府行法字第 1140194516 號 

 

修正「苗栗縣災害救助金核發標準」第三條。附修正「苗栗縣災害救助

金核發標準」第三條。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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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27 日 
府商都字第 1140186454A 號 

 

主旨：公告本縣 114年度「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公用 

土地之交換標的」投標及開標日期。 

依據：依據「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辦法」 

第 1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交換標的之標示、面積及公告現值、權利狀態及使用現況（詳土地清 

冊)。 

二、投標時間：自 114年 8月 29日至 9月 27日止受理申請（逾期恕不受 

理申請）。 

三、投標資格：經本府審核通過，領有 114年度苗栗縣都市計畫私有公共 

設施保留地交換資格證明書（下稱交換辦法資格證明書）者。 

四、公告地點：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及本縣各鄉（鎮、市）公 

所。 

五、開標日期：114年 10月 7日上午 10時整。 

六、開標地點：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會議室。 

七、取得交換資格證明書之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土地所有權人得單獨或 

聯合其他土地所有權人於交換標的投標期間，備妥下列文件放入封存 

袋，並將袋口密封後，向執行機關投標。 

（一）投標書，應載明下列事項（如附件一）： 

1.土地所有權人姓名、住址；其為法人者，其法人名稱、代表人姓 

名及主事務所。 

2.投標之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標示、面積、權利狀態、當期土地公 

告現值及土地總價值。 

    3.交換標的。 

4.其他經執行機關規定之事項。 

（二）交換資格證明書。 

（三）土地所有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其為法人者，其法人登記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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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影本應切結與正本相符並加蓋私章）。 

（四）開標日三個月內之土地登記（簿）及地籍圖謄本。 

（五）其他經執行機關規定之證明文件：土地現況照片。 

八、前項第（一）款第三目之交換標的，以一件為限。 

九、招標文件：交換標的（土地清冊）、投標書、標封、投標資格證件審 

查表等，詳如公告附件，請於投標時間截止前逕至

https://www.miaoli.gov.tw/economic_development/News.aspx?n=1029&sms=9767

最新新聞訊息下載或至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及各鎮市公

所免費索取。 

十、投標方式：外標封須加註「申請交換標的編號」，申請人請填妥並備 

齊第七、九項應備文件，密封後於受理申請期間內，以掛號郵遞寄達 

本府（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或辦公時間內專人送達本府收發 

室（時間以收發室登記桌所登記時間為憑）。 

十一、投標應檢附文件：如第七項，並請參照「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 

留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辦法」第 12條規定及投標資格證件審 

查表列資料，填妥後相關文件請依投標資格證件審查表列資料順 

序排放並將該表置於首頁，再置入標封內。 

十二、俟本府於開標日審查投標案件決定得標人後，將另案公告交換優先

順位結果。 

十三、本公告之交換標的部分倘屬被占用之國有土地，將來之得標人應自

行排除占用，不得向本府請求排除占用。 

十四、本公告未盡事項，悉依照「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

公用土地交換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五、個人或團體對公告文件內容有疑義者，應以書面向本府請求釋疑之

期限：自公告日或邀標日起等標期之四分之一，其尾數不足 1日

者，以 1日計。 

十六、機關以書面答覆前條請求釋疑個人或團體之期限：投標截止期限前

1日答覆。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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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警察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苗警刑字第 1140045827B 號 

 

主旨：公告應受送達人 LUKKAEO ○ (護照號碼：AC＊＊＊＊＊05）違反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送達書，因已出境無法送達，特此辦

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80條及 81條。 

公告事項： 

一、 查應受送達人 LUKKAEO ○於 114年 8月 4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 11條之 1第 2項，經本局於 114年 9月 22日以苗警刑字第

1140044844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裁處毒品危害講

習 6小時、罰鍰新臺幣 2萬元在案。惟因應受達人已出境，特此辦

理公示送達。 

二、 公示送達方式:公示送達張貼於苗栗縣警察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

於苗栗縣政府公報。 

 

 

 

局長  王森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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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府文資字第 1140013890B 號 

 

主旨：公告登錄「道卡斯族（Taukat）新港社牽田」為本縣民俗，苗栗 

縣道卡斯文化協會為保存團體。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1條暨《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第 2、4、5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 項目名稱：道卡斯族（Taukat）新港社牽田。 

二、 型態：民俗。 

三、 項目摘要說明： 

(一)「牽田」為新港社 Taukat族人在秋收後舉辦的一種「祭祖  

型」收穫祭，透過舉旗儀式將祖靈迎回，藉此緬懷和感恩祖 

先。 

(二)過去舉辦時間在每年農曆 7月 15日及 8月 15日，前者稱為 

「做旗頭」，後者稱「做旗尾」，至少各舉行 3天，民國 37年 

後曾中斷，91年復辦迄今，依族人共識改為一年一次，時間為 

農曆 8月 15日左右，現今牽田於東社紫雲宮或西社慈安宮前 

廣場舉行。 

(三)傳統牽田祭儀包含 mata (賽跑)、博番報信、patay(祭祖)、舉 

旗和牽田祭歌舞，最重要的特徵為舉大旗文化，三位旗手揹起 

約三層樓高的大旗，代表族人召請祖先庇佑部落平安；mata  

(賽跑)目的為訓練年輕人體力，藉此讓族人強化自身認同感及 

更了解自己的部落。 

四、 保存者基本資料： 

(一)團體名：苗栗縣道卡斯文化協會。 

(二)成立/立案日期：民國 100年 11月 13日。 

(三)所在地：苗栗縣後龍鎮新民里 8鄰東社 78號。 

(四)聯絡地址：苗栗縣後龍鎮新民里 7鄰東社 80號。 

(五)聯絡電話：0985-68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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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登錄及認定理由、法令依據： 

(一)登錄及認定理由： 

１、民間高度認同，並持續自主、自發參與：牽田的儀式是由新港 

社道卡斯族當地有能力的族人主導之祭儀活動，年長族人對此 

存有記憶與印象，自 2002年復振後，族人都願意自發地參 

與，認同度高。 

２、顯著反映族群或地方社會生活與文化之特色：新港社道卡斯族 

的牽田儀式最特別的是「舉旗」。旗子有二丈六的高度（三層 

樓高），三位族人在祭祖後奮力舉起旗子，伴隨著穿著傳統服 

飾的族人，認真地歌唱祭歌及舞蹈，仍保留族人歡聚過年的生 

活樣貌，具有該族社會文化的地方特色。 

３、其表現形式與實踐仍保留一定之傳統方式：新港社道卡斯族保 

留的 mata（賽跑）、patay（祭祖）、舉旗/牽田歌舞等，在復 

振的過程中，表現形式仍保留傳統方式，參與族人都認真地學 

習祭歌，努力實踐過去的傳統。 

(二)登錄及認定法令依據： 

１、《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1條第 1項。 

２、《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4、5、6條。 

 

       

縣長  鍾東錦 

 

 

 

 

 

 

 

 



15 
 

 

 



16 
 

 



17 
 

苗栗縣警察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苗警刑字第 1140045829B 號 

 

主旨：公告應受送達人 PIMSAWAD ○ MA(護照號碼：AD＊＊＊＊＊13）違 

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送達書，因已出境無法送達，特此 

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80條及 81條。 

公告事項： 

一、 查應受送達人 PIMSAWAD ○ MA於 114年 8月 4日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 11條之 1第 2項，經本局於 114年 9月 22日以苗警刑字

第 1140044842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裁處毒品危

害講習 6小時、罰鍰新臺幣 2萬元在案。惟因應受達人已出境，特

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 公示送達方式:公示送達張貼於苗栗縣警察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

於苗栗縣政府公報。 

 

 

 

局長  王森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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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警察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苗警刑字第 1140045826B 號 

 

主旨：公告應受送達人 CHATIPA ○(護照號碼：AC＊＊＊＊＊30）違反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送達書，因已出境無法送達，特此辦理

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80條及 81條。 

公告事項： 

一、 查應受送達人 CHATIPA ○於 114年 8月 4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 11條之 1第 2項，經本局於 114年 9月 22日以苗警刑字第

1140044846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裁處毒品危害講

習 6小時、罰鍰新臺幣 2萬元在案。惟因應受達人已出境，特此辦

理公示送達。 

二、 公示送達方式:公示送達張貼於苗栗縣警察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

於苗栗縣政府公報。 

 

 

 

局長  王森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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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警察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苗警刑字第 1140045828B 號 

 

主旨：公告應受送達人 POOMSANGA ○ (護照號碼：AC＊＊＊＊＊40）違 

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送達書，因已出境無法送達，特此  

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80條及 81條。 

公告事項： 

一、 查應受送達人 POOMSANGA ○於 114年 8月 4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 11條之 1第 2項，經本局於 114年 9月 22日以苗警刑字第

1140044845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裁處毒品危害講

習 6小時、罰鍰新臺幣 2萬元在案。惟因應受達人已出境，特此辦

理公示送達。 

二、 公示送達方式:公示送達張貼於苗栗縣警察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

於苗栗縣政府公報。 

 
 

 

局長  王森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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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府環水字第 1140050868B 號 

 

主旨：公告解除本縣竹南鎮新山佳段 1220、1228地號等 2筆土地土壤污 

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列管。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26條第 2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 解除列管場址名稱：苗栗縣竹南鎮新山佳段 1220、1228地號等 2

筆土地。 

二、 場址地號：苗栗縣竹南鎮新山佳段 1220、1228地號等 2筆。 

三、 場址面積：1505.24平方公尺。 

四、 場址現況概述：目前為閒置廠房。 

五、 改善情形： 

(一)場址因土壤中重金屬「鋅」濃度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經本 

府 112年 8月 10日以府環水字第 1120071583B 號公告為土壤 

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在案。 

(二)旨揭地號土地經土地所有人（華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及污染 

行為人（永久企業有限公司）共同提送土壤污染控制計畫書， 

並經本府核定後執行土壤污染改善工作及自主驗證，其重金屬 

「鋅」濃度低於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三)經本府環境保護局 114年 4月 18日執行「114年度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調查及查證工作計畫-苗栗縣」進場驗證確認，驗證結 

果低於土壤污染管制標準；114年 8月 18日經由「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場址改善推動小組」審認驗證報告，同意本污染場址解 

除列管；據此，予以解除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 

列管，並自即日起生效。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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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警察局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苗警刑字第 1140045564B 號 

 

主旨：公告應受送達人 LE ○ DIEM(護照號碼：C9＊＊＊＊12）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送達書，因已出境無法送達，特此辦理公 

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80條及 81條。 

公告事項： 

一、 查應受送達人 LE ○ DIEM於 114年 8月 4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 11條之 1第 2項，經本局於 114年 9月 22日以苗警刑字第

1140044840號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裁處毒品危害講

習 6小時、罰鍰新臺幣 2萬元在案。惟因應受達人已出境，特此辦

理公示送達。 

二、 公示送達方式:公示送達張貼於苗栗縣警察局公告牌示處，並刊登

於苗栗縣政府公報。 

 

 

 

局長  王森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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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0 日 
府環空字第 1140048343B 號 

 

主旨：苗栗縣立烏眉國民中學空氣品質維護區及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 

施，自公告後六個月生效。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四十條第三項。 

公告事項： 

一、 為提升空氣品質、維護縣民健康，特劃設苗栗縣立烏眉國民中學空

氣品質維護區及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 

二、 本縣空氣品質維護區管制範圍：苗栗縣立烏眉國民中學及其周邊道

路-烏眉路（詳如附圖）。 

三、 自本公告生效日起，出廠滿三年以上之柴油大客車、大貨車與出廠

滿五年以上之燃油機車全時段禁止進入空氣品質維護區範圍，但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出廠滿三年以上之柴油大客車及大貨車於稽查日（含）前一年 

內取得排煙檢驗合格紀錄或有效期內自主管理標章。 

(二)出廠滿五年以上之燃油機車取得當年度排氣定期檢驗合格紀 

錄。 

(三)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之特種車輛或其他經本縣環境保護 

局同意之車輛。 

四、 違反本公告者，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裁處。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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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5 日 
府衛疾字第 1140019744 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李嘉欣、李忠華（李嘉欣之法定代理人）違反傳染 

病防治法案件處份書，因當事人未居住戶籍地及現住地，無法完 

成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 80條及第 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 本案係應受送達人李嘉欣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 58條，經本府衛生

局以 111年 12月 5日府衛疾字第 1110025611號處分書，裁處新台

幣 30萬元整罰鍰。因應受送達人行方不明，本府衛生局無法送

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 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本府衛生局公告欄並刊登於苗栗縣政府

公報。 

三、 請於公告之日起 20日內逕向本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洽領處分書，

並依限繳納罰緩，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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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案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5 日 
府人企字第 1140210708B 號 

 

主旨：公告「苗栗縣政府三義木雕博物館組織規程」及「苗栗縣政府三 

義木雕博物館編制表」訂定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 檢附「苗栗縣政府三義木雕博物館組織規程」（含總說明、逐條說

明及全部條文）及「苗栗縣政府三義木雕博物館編制表」草案各 1

份。 

二、 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日

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人事處。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號。 

(三)電話：037-559570。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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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府人企字第 1140209814B 號 

 

主旨：預告「苗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五條、第六條、第十六條暨

「苗栗縣政府編制表」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 檢附「苗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五條、第六條、第十六條暨

「苗栗縣政府編制表」修正草案（含總說明及修正對照表）各 1

份。 

二、 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日

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人事處。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號。 

(三)電話：037-559570。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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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府人企字第 1140209823B 號 

 

主旨：公告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組織規程暨編制表廢止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及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檢附苗栗縣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組織規程暨編制表廢止總說明 1 

份。 

二、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日 

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人事處。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號。 

(三)電話：037-559570。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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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5 日 
府社老字第 1140202181B 號 

 

主旨：預告「苗栗縣敬老禮金發放自治條例第三條、第四條、第十條修 

正草案」。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第 1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 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 苗栗縣敬老禮金發放自治條例（下稱本自治條例）自民國一百十二

年七月五日公布施行，為表達對長者之尊崇與照護，彰顯敬老精

神，並回應民意落實老人福利政策，爰擬具本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三、 對於本公告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 7日內陳述意見

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社會處（老人福利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9642 

(四)傳真：037-355329 

(五)電子郵件：alyssa@ems.miaoli.gov.tw 
 

 

 

縣長鍾東錦出國   

副縣長邱俐俐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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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3 日 
府地價字第 1140192026B 號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辦理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 

第二十七條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 

公告事項： 

一、制定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苗栗縣辦理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第二十七

條修正草案，條文內容詳如草案說明。 

三、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日 

內，向本府陳訴意見或電洽：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地政處（地價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號         

（三）電話：037-559156     

（四）傳真：037-559167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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